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係依本法第一百十三條規

定訂定，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發布，同年月二十七日施行，迄今

共計修正五次，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基於促進

採購效率，對於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十款規定辦

理採購，發生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雖

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惟對於依本

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十款規定辦理，原評選為優勝廠商有

二家以上者，如得依序遞補辦理議價，有助於促進採購效率，爰於第

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增訂相關規定。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八條  機關依本法

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

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

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

理： 

一、 重行辦理招標。 

二、 原係採最低標為決

標原則者，得以原決

標價依決標前各投

標 廠 商 標 價 之 順

序，自標價低者起，

依序洽其他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之未得

標廠商減至該決標

價後決標。其無廠商

減至該決標價者，得

依 本 法 第 五 十 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招標文件所

定決標原則辦理決

標。 

三、 原係採最有利標為

決標原則者，得召開

評選委員會會議，依

招標文件規定重行

辦理評選。依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九款或第十款規定

辦理，原評選為優勝

廠 商 有 二 家 以 上

者，得依序遞補辦理

議價。 

      前項規定，於廠商得

標後放棄得標、拒不簽約

第五十八條  機關依本法

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

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

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

理： 

一、 重行辦理招標。 

二、 原係採最低標為決

標原則者，得以原決

標價依決標前各投

標 廠 商 標 價 之 順

序，自標價低者起，

依序洽其他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之未得

標廠商減至該決標

價後決標。其無廠商

減至該決標價者，得

依 本 法 第 五 十 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招標文件所

定決標原則辦理決

標。 

三、 原係採最有利標為

決標原則者，得召開

評選委員會會議，依

招標文件規定重行

辦理評選。 

      前項規定，於廠商得

標後放棄得標、拒不簽約

或履約、拒繳保證金或拒

提供擔保等情形致撤銷

決標、解除契約者，準用

之。 

一、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下

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九款或第十款

規定辦理採購，發生依

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

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

契約時，於現行處理機

制外，如原評選為優勝

廠商有二家以上，得依

序遞補辦理議價，有助

於促進採購效率，爰於

第一項第三款增訂相

關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或履約、拒繳保證金或拒

提供擔保等情形致撤銷

決標、解除契約者，準用

之。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意見表 

條（項）次  

修訂建議 

 

理由及說明 

 

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 

聯絡人： 

日期： 

電話： 

傳真： 

附註： 

一、本表格請以傳真（02-87897604）或電子郵件（chesskim@mail.pcc.gov.tw）

或郵遞（110 台北市松仁路三號九樓）之方式回擲（免備文）。 

二、如有疑問請電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金先生

（02-8789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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